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113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第二階段 

指定項目甄試     面試時間調整申請表 
申請日期：113年   月   日 

考生姓名  
學  測 

准考證號 
 

聯絡電話  手機號碼  

居住地 
            縣 

            市 

考生 

親自簽名 
 

E-mail  

申請原因 

□ 與          大學              學系面試時間衝突 

□ 其他，請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調整需求 申請調整為 : □ 5月24日下午時段    □ 5月25日上午時段 

備  註  

說 明 

1. 若有面試時程調整需求者(含報考本校兩個學系以上)，請填

寫本申請表，並將申請表於113年5月20日（星期一）下午

3:00前，傳真至本系，以便安排面試時間。逾期恕不接受申

請調整時間。 

傳真申請表格後，請於上班時間電洽本系辦公室，確認是否

收到，以確保您的權益。 

傳真(02)2736-9840      聯絡電話(02)2737-1183。 

2. 為避免過多考生要求於同一「時間」面試，本申請僅接受

5/24下午時段及5/25上午時段之調整申請，恕無法提供以

「時間」為單位之申請。提出申請表後，由本系視情形酌予

安排面試時程。 

3. 為確保各考生需求之正確性，未填寫本申請表，恕難受理調

整面試時間。 

 


